
日前，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
财务司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
合编印了2016年版《高等学校学生
资助政策简介》（本专科学生），将于
高考结束后免费发放给每一位考入
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含
高职）学生。《简介》全面介绍了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
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是“三不愁”：一
是入学前不用愁。 二是入学时不用
愁。三是入学后不用愁。到底有多少
政策，可以资助高校家庭困难学生？
来看看吧！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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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
对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
专科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由
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用于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学生的
助学金。

●资助标准 全国平均每人每年
3000元。

●申请、评审和发放
国家助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每年

9月30日前，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各高
校于当年11月15日前完成评审。国家助
学金各年按10个月发放，高校按月将国
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
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
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奖
励资助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奖学金。

●奖励标准 每人每年5000元。
●申请、评审和发放
国家励志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

实行等额评审。每年9月30日前，学生向
学校提出申请，各高校于当年10月31日
前完成评审。高校每年11月30日前将国
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
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三、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本科
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学
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
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
的奖励特别优秀学生的奖学金。

●奖励标准 每人每年8000元。
●评审和发放
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实行

等额评审。各高校于每学年开学初启动
评审工作， 当年10月31日前完成评审。

高校每年11月30日前将国家奖学金一次
性发放给获奖学生， 颁发国家统一印制
的奖励证书，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四、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
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
信用助学贷款，帮助解决在校期间的学
费和住宿费。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
率，不上浮。

●申请金额 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8000元， 研究生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12000元。

五、师范生免费教育

从2007年秋季入学的新生起，国
家在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和西南大学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
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教育师
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
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享受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学生毕业
后， 一般回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
并从事中小学教育十年以上。到城镇学
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国家鼓励
免费师范毕业生长期从教、 终身从教。
免费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
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

六、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 对退役
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根据本人申请，由
政府给予教育资助。

学费资助标准，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的学费标准，原则上退役士兵学生应交多
少学费中央财政就资助多少，本专科生每
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 研究生每人
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高于最高限额
部分自行负担。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资
助条件和资助标准，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
资助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高等学校毕业生赴基层
单位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

国家对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
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
期达到3年以上（含3年）的，实施相应的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每学年补
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的最高金
额本专科生不超过8000元， 研究生不
超过12000元，分三年补偿代偿完毕。

八、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
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
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
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
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
招生规定录取的高等学校新生）， 服役
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
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国家
实行学费减免。

九、高等学校学生直招士官
国家资助

从2015年起， 国家对直接招收为
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入
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
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
代偿。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
标准，本专科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
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
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

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入学资助项目

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中央财政利
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设立了普通高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项目，用
于一次性补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

校报到的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生活费。
●资助范围与对象 中西部地区每

年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家
庭经济困难新生。

●资助标准 省内院校录取新生每人
500元，省外院校录取新生每人1000元。

十一、勤工助学

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
利用课余时间， 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合
法报酬， 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
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是学校学生资助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

十二、其他资助政策与措施

1.学费减免 国家对公办全日制普
通高校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无法缴纳
学费的学生， 特别是其中的孤残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
女等，实行减免学费政策。具体减免办
法由学校制订。

2. 辅助措施 各高校利用自有资
金、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等，设立
奖学金、助学金；对发生临时困难的学
生发放特殊困难补助等。

3.“绿色通道” 为切实保证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教育部、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规定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都必须建立“绿色通道”制度，即对被
录取入学、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学校
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
后的情况， 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
助。 ■来源：微言教育

2016最新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让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三不愁”！


